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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7/2021_2022__E6_9C_80_

E9_AB_98_E4_BA_BA_E6_c36_327017.htm （１９８６年８月

１４日） 外发〔１９８６〕４７号全国各有关法院、各驻外

使领馆： 目前，在我国与外国没有双边协议的情况下，有关

涉外民事、经济等方面诉讼的法律文书，一般按互惠原则通

过外交途径送达。过去，由于送达的法律文书不多，没有制

定统一的规定。随着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涉外民事、经

济等方面诉讼案件中需要送达的法律文书日益增多，为适应

新的形势，针对过去在法律文书送达方面的问题，现根据我

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的有关规定，对我国法院和外国法院

通过外交途径相互委托送达民事、经济等方面诉讼的法律文

书的若干问题通知如下：一、 凡己同我国建交国家的法院，

通过外交途径委托我国法院向我国公民或法人以及在华的第

三国或无国籍当事人送达法律文书，除该国同我国己订有协

议的按协议处理外，一般 根据互惠原则按下列程序和要求办

理： １、由该国驻华使馆将法律文书交外交部领事司转递给

有关高级人民法院，再由该高级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中级人民

法院送达给当事人。当事人在所附送达回证上签字后，中级

人民法院将送达回证退高级人民法院， 再通过外交部领事司

转退给对方； 如未附送达回证，则由有关中级人民法院出具

送达证明交有关高级人民法院，再通过外交部领事司转给对

方。 ２、委托送达法律文书须用委托书。委 托书和所送法律

文书须附有中文译本。 ３、法律文书的内容有损我国主权和



安全的，予以驳回；如受送达人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一般

不予送达；不属于我国法院职权范围或因地址不明或其他原

因不能送达的，由有关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处理意见或注明妨

碍送达的原因 ， 由外交部领事司向对方说明理由， 予以退回

。二、 外国驻华使、领馆可以直接向其在华的本国国民送达

法律文书，但不得损害我国主权和安全，不得采取强制措施

。如对方通过外交途径委托我方向其在华的该国国民送达法

律文书，亦可按第一条的规定予以送达。三、 对拒绝转递我

国法院通过外交途径委托送达法律文书的国家或有特殊限制

的国家，我可据据情况采取相应措施。四、 我国法院通过外

交途径向国外当事人送达法律文书，应按下列程序和要求办

理： １、要求送达的法律文书须经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

人民法院审查，由外交部领事司负责转递。 ２、须准确注明

受送达人姓名、性别、年龄、国籍及其在国外的详细外文地

址，并将该案的基本情况函告外交部领事司，以便转 递。 ３

、须附有送达委托书。如对方法院名称不明，可委托当事人

所在地区主管法院。委托书和所送法律文书还须附有该国文

字或该国同意使用的第三国文字译本。如该国对委托书及法

律文书有公证、认证等特殊要求，将由外交部领事司逐案通

知。五、 我国法院向在外国领域内的中国籍当事人送达法律

文书，如该国允许我使、领馆直接送达，可委托我驻该国使

、领馆送达。此类法律文书可不必附有外文译本。六、 我国

法院和外国法院通过外交途径相互委托送达法律文书的收费

，一般按对等原则办理。外国法院支付我国法院代为送达法

律文书的费用，由外交部领事司转交有关高级人民法院；我

国法院支付外国法院代为送达法律文书的费用，由有关高级



人民法院交外部领事司转递。但应委托一方要求用特殊方式

送达法律文书引起的费用，由委托一方负担。七、 中、日（

本）双方法院委托对方法院代为送达法律文书，除按上述有

关原则办理外，还应依照最高人民法院一九八二年十日十二

日《关于中、日两国之间委托送达法律文书使用送达回证问

题的通知》办理。八、 我国法院和外国法院通过外交途径相

互委托代为调查或取证，参照以上有关规定办理。 本通知自

发出之日起实行。执行中有何问题，请报有关单位。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